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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056            公司简称： 中国医药     编号：临 2011-001号 
 

 

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 11 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
 

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年 1月 17日在北京美康大厦召

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11 次会议。会议应到董事 9 人，实际到会 9 名董事。

公司部分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。会议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决议为有效决议。会议由张本智董事长主持。

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

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控股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》。 

广东美康万特医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美康万特”）原股东美康九

州医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美康九州”）、祖根发、王旭玲拟引进新股

东广东大光药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光药业”）董事长陈文展、常务

副总经理林伟芳两自然人，共同以现金的方式将美康万特的注册资本金由

人民币 2,000 万元增至人民币 6,100 万,新增注册资本分别由美康九州、

祖根发、王旭玲、陈文展、林伟芳五方以现金认缴。 

公司以 2010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，按收益现值法评估的评估值

为 2,837.38 万元。增资各方协商确定，以收益现值法评估的评估值

2,837.38万元的基础对美康万特进行增资扩股。 

在此次增资扩股中，美康九州以其原来持有美康万特的股权加上

1,551.8978 万元的现金出资，祖根发以其原来持有美康万特的股权加上

476.2524 万元的现金出资，王旭玲以其原来持有美康万特的股权加上

476.2524万元的现金出资，陈文展以 1,248.7284万元的现金出资，林伟

芳以 346.869万元的现金出资。增资后美康九州、陈文展、祖根发、王旭

玲、林伟芳享有的出资比例分别为 51%、18%、13%、13%、5%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。 

有关增资扩股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 1 月 18 日刊登的临 2011-002

号公告。 

 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授权公司继续出售招商银行股权的议案》。 

2008年 3月 7日公司 200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出售招商

银行股权。目前公司仍持有招商银行股权 1,595万股。董事会决议授权公

司在 2011 年及以后年度根据公司资金需求继续出售招商银行股权，直至

出售完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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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。 

 

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授权公司出售招商证券股权的议案》。 

公司持有的 656.7 万股招商证券股份，已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上市

流通，董事会决议授权公司在 2011 年及以后年度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出售

招商证券股权，直至出售完毕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。 

 

四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及预估 2011 年贷款额度

的议案》。有关提供担保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 1 月 18 日刊登的临

2011-003号公告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。 

 

五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召开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 

有关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 1 月 18 日刊登的临

2011-004号公告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二О一一年一月十八日 


